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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7/2021_2022__E8_BF_90_

E8_BE_93_E4_B8_9A_E5_c46_547061.htm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

下发了《关于新版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有关使用

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7〕101号）（以下简称《通知》

），对从2006年8月1日起推行的新版货运发票使用中的问题

进行了明确。 联运业务需取得合作运输单位开具的货运发票 

公路、内河联合货物运输业务，是指其一项货物运输业务由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运输单位（或个人）共同完成的货物运输

业务。运输单位（或个人）应以收取的全部价款向付款人开

具货运发票，合作运输单位（或个人）以向运输单位（或个

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向该运输单位（或个人）开具货运发票

，运输单位（或个人）应以合作运输单位（或个人）向其开

具的货运发票作为差额缴纳营业税的扣除凭证。 纳税人需要

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取得合作运输单位（或个人）开具的货

运发票，则必须全额缴纳营业税。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应要

求对方能够提供货运发票，避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发票“

运价”和“里程”不再是必填项 在新版发票使用过程中，存

在无法明确或难以计算单位运价和运费里程的情况，给纳税

人准确填开发票也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通知》规定

，“运价”和“里程”两项内容可不填列。 除这两项之外，

准予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扣除的货运发票发货人、收货人、

起运地、到达地、运输方式、货物名称、货物数量、运费金

额等项目填写必须齐全，与货运发票上所列的有关项目必须

相符，否则不予抵扣。 作废发票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 对货运



发票的作废的操作，《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使用新版公路、内

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

〕67号）规定为“在填开和打印时发现有误的，可即时作废

，并在废票全部联次监制章部位作剪口处理，在领购新票时

交主管税务机关查验”。 纳税人需要注意的是，此项条款已

经作废，在以后进行货运发票作废操作时要遵照新规定。本

次《通知》规定，在开具货运发票的当月，发生取消运输合

同、退回运费、开票有误等情形，开票方收到退回的发票联

、抵扣联符合作废条件的，按作废处理；开具时发现有误的

，可即时作废。 《通知》规定了作废发票必须数据处理和纸

质处理同步，作废货运发票必须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发

票税控系统（以下简称货运发票税控系统）开票软件（包括

自开票软件和代开票软件）中将相应的数据电文按“作废”

处理，在纸质货运发票（含未打印货运发票）各联次上注明

“作废”字样，全部联次监制章部位作剪口处理，在领购新

票时交主管税务机关查验。 作废发票必须同时具有以下情形

：（1）收到退回发票联、抵扣联的时间未超过开票方开票的

当月；（2）开票方未进行税控盘（或传输盘）抄税且未记账

；（3）受票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该纳税人未将抵扣联

认证或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指发票所列

受票方纳税人识别号与申报认证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不符）

、“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指机打代码或号码与发票

代码或号码不符）。不符合条件的，不得进行作废操作。 开

具红字货运发票应区分不同情况 受票方取得货运发票后，发

生开票有误等情形但不符合作废条件或者因运费部分退回需

要开具红字发票的，应按红字发票开具规定进行处理。开具



红字发票时应在价税合计的大写金额第一字前加“负数”字

，在小写金额前加“－”号。开具红字货运发票，根据具体

情况的不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第一种情况是在开具红字

发票前，如受票方尚未记账、货运发票全部联次可以收回的

，应对全部联次监制章部位作剪口处理后，再开具红字发票

。开票方为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自开票纳税人（以下简称

自开票纳税人）或代开票中介机构的，开票方应在领购新货

运发票时将剪口后的货运发票全部联次交税务机关查验并留

存。 而第二种情况是在开具红字发票前，如无法收回全部联

次，受票方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公路、内河货

物运输业发票申请单》。受票方为营业税纳税人的，向主管

地方税务局填报《申请单》，受票方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向

主管国家税务局填报《申请单》。 《申请单》一式两联：第

一联由受票方留存，第二联由受票方主管税务机关留存。《

申请单》应加盖受票方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主管税务

机关对纳税人填报的《申请单》进行审核后，出具《开具红

字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发票通知单》。《通知单》应与《

申请单》一一对应。《通知单》一式三联：第一联由受票方

主管税务机关留存，第二联由受票方送交承运方留存，第三

联由受票方留存。《通知单》应加盖主管税务机关印章。开

票方凭承运方提供的《通知单》开具红字货运发票，红字货

运发票应与《通知单》一一对应。承运方为自开票纳税人的

，开票方即为承运方。 开票方为自开票纳税人或代开票中介

机构的，应于报送税控盘（或传输盘）数据时将《通知单》

一并交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开票方主管税务机关应将纳税人

税控盘（或传输盘）中开具红字货运发票情况与《通知单》



进行审核、比对；比对不符的，不允许其开具红字货运发票

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